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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672� � � � �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国科微 公告编号：2025-044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停牌事由和相关安排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市公司” 、“公司” ）正在筹划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等方式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或“本次重组” ）。经初步测算，本次交易预计构成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变更，不构

成重组上市。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证券交易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国科微，证券代码：300672）自2025年5月22日开市时

起开始停牌。

公司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的时间内披露本次交易方案，即在2025年6月6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

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要求披露相关信息。

若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交易方案， 公司证券最晚将于2025年6月6日开市起

复牌并终止筹划相关事项，同时披露停牌期间筹划事项的主要工作、事项进展、对公司的影响以及后续安排

等事项，充分提示相关事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并承诺自披露相关公告之日起至少1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

产重组事项。

二、本次筹划事项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基本情况

按照《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上市公司行业统计分类指引》中的行业分类，标的公司属于“计算机、通信和

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CH39）” 中的“电子器件制造（CH397）”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特种工艺半导体晶圆

代工及定制化芯片代工业务。

（二）交易对方及交易方式

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等方式购买资产，同时拟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

确定性，具体交易对方、交易方式及交易方案请以公司后续披露的公告信息为准。

（三）本次交易的意向性文件

2025年5月21日， 上市公司已与本次交易的部分交易对方签署了本次交易的相关意向性协议文件，约

定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如有）的方式收购标的公司股东持有的标的公司若干股权（以下简称

“标的资产” ），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拟以符合《证券法》规定的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

价值进行评估并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值作为参考，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

上述协议为交易各方就本次交易达成的初步意向，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将由交易各方另行签署正式协

议予以约定。

三、停牌期间安排

上市公司自停牌之日起将按照相关规定，积极开展各项工作，履行必要的报批和审议程序，督促各方积

极推进相关工作，按照承诺的期限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并披露符合相关规定要求的文件。

四、风险提示

目前本次交易尚处于筹划阶段，交易双方尚未签署正式的交易协议，具体交易方案仍在商讨论证中，尚

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尚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并经有权监管机构审批后方可正式实施，

能否通过审批以及通过审批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经董事长签字、董事会盖章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申请表》。

（二）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三）交易对方出具的关于不存在《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

常交易监管》第十二条情形的说明。

特此公告。

湖南国科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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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0.060元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7 － 2025/5/28 2025/5/28

● 差异化分红送转： 否

一、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5年5月13日的2024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方案

1.发放年度：2024年年度

2.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

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3.分配方案：

本次利润分配以方案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691,375,616股为基数，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0元（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41,482,536.96元。

三、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股 2025/5/27 － 2025/5/28 2025/5/28

四、分配实施办法

1.实施办法

（1）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

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

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的，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

股东持股数，按比例直接计入股东账户。

2.自行发放对象

经与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确认，除3名指定股东（永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富春江通信集团有限公

司、孙庆炎先生）的现金红利由公司直接发放外，公司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

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3.扣税说明

（1）对于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自然人股东及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

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

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2012]85号）的有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公司股票，持股

期限超过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内（含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

得全额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20%；持股期限在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减

按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10%。公司派发股息红利时，对个人持股1年以内（含1年）的，公司暂

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即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0元；待个人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5个工作日内划付公司， 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

纳。

（2） 对于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QFII” ） 股东， 由本公司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于

2009年1月23日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QFII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

知》（国税函[2009]47号）的规定，按照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扣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

每股0.054元（其中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0.054元/股=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0.060元/股-税前每股

派发现金红利0.060元/股*税率10%）。 如相关股东认为其取得的股息、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

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股息、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机关提出申请。

（3）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当地缴纳企业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0.060元。

五、有关咨询办法

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相关事项，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咨询。

联系部门：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联系电话：0571-63167793

特此公告。

杭州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88702� � � � � � � �证券简称：盛科通信 公告编号：2025-015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江韵路258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6

普通股股东人数 5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342,323,068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42,323,06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4934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83.493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翟留镜女士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陈凛先生、王国华先生、许俊先生、王峰

先生、成伟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81,268 99.9877 37,000 0.0108 4,800 0.0015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81,268 99.9877 37,000 0.0108 4,800 0.0015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81,268 99.9877 37,000 0.0108 4,800 0.0015

4、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81,268 99.9877 37,000 0.0108 4,800 0.0015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79,313 99.9872 38,955 0.0113 4,800 0.0015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79,313 99.9872 40,255 0.0117 3,500 0.0011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84,455 99.9887 33,813 0.0098 4,800 0.0015

8、议案名称：《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42,283,720 99.9885 34,548 0.0100 4,800 0.0015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2024年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18,251,

312

99.7608 40,255 0.2200 3,500 0.0192

7

《关于续聘2025年度财务

审计机构的议案》

18,256,

454

99.7889 33,813 0.1848 4,800 0.0263

8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18,255,

719

99.7849 34,548 0.1888 4,800 0.026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审议议案6、7、8均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刘东亚、江逸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苏州盛科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2951� � � � � � � � �证券简称：*ST金时 公告编号：2025-034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暨停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自2025年5月22日（星期四）开市起停牌1天，

并于5月23日（星期五）开市起复牌。

2、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23日起被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股票简称由“*ST金时” 变更为

“金时科技” ，证券代码仍为“002951” 。

3、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由“5%” 变更为“10%”

一、股票种类、简称、证券代码以及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

1、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2、股票简称：由“*ST金时” 变更为“金时科技” ；

3、证券代码：无变更，仍为“002951” ；

4、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起始日：2025年5月23日

5、股票停复牌安排：公司股票自2025年5月22日开市起停牌1天，自5月23日开市起复牌；

6、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后，公司股票交易价格的日涨跌幅限制

由“5%” 变更为“10%” 。

二、公司前期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4年3月2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股票交易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2）。根据2023年度审计报告，公司2023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

第9.3.1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或

者追溯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净利润为负值且营业收入低于1亿元” ，公司股票于2024年3月29日开市起

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2023年7月18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公司

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公司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47）。 因公司对重要子公司

四川金时印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时印务” ）实施停产已满3个月，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五）项规定：“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且预计在三个月内不能恢

复正常” ，公司股票自2023年7月19日开市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三、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针对上述风险警示所述情况，公司董事会、管理层高度重视并积极采取措施，通过引入优质资产，剥离

低效资产、优化资产结构，聚力储能系统业务，实施战略转型等方式不断增强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以消除上

述事项的影响。

1、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公证天业” ）向公司出具的标准无保留意见

的《2024年度审计报告》（苏公W[2025]A622号）和《关于金时科技2023年度审计报告非标意见所述事项

影响已消除的专项审核报告》（苏公W[2025]E1251号），公司2024年度经审计的利润总额为349.33万元、

净利润为-1,622.48万元、归母净利润为-439.70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母净利润为-6,279.42万元，

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为36,985.96万元。

公司对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 ）的相关规

定自查，公司2024年度报告表明公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3.12条第一项至第七项任一情形。

2、申请撤销其他风险警示

公司于2024年3月27日、2024年4月17日分别召开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2023年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资产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金时印务100%股权以30,000

万元价格出售给关联方四川金名。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已完成金时印务的剥离。 公司自实施战略转

型后，已投建包括超级电容研发线、超级电容中试产线、超级活性炭中试产线，以及年产2.4GWh全自动模组

PACK产线和储能设备生产线在内的多条专业生产线，电池模组、储能系统、储能安全消防系统已正常生

产。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实现储能系统业务收入25,817.73万元，储能安全消防业务收入11,957.22万

元。 故，公司认为生产经营能力已恢复正常，不存在《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五）项规定情形。

综上所述，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3.8条和第9.1.7条之规定，公司符合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

风险警示的条件，公司已于2025年4月25日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了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

申请。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8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申请撤销对

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四、公司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核准情况

公司提交的《关于撤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申请》已获得深圳证券交

易所审核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5月22日开市起停牌1天，并

于2025年5月23日开市起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并复牌，公司证券简称由“*ST金时” 变更为

“金时科技” ，证券代码仍为002951，股票交易日涨跌幅限制由“5%” 变更为“10%” 。

五、其他说明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

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金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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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终止上市不适用退市整理期的情形。

●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日期为2025年5月27日。

● 是否进入退市板块挂牌：是。

● 主办券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后，将转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

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牌转让。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主办券商后续披露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https://www.neeq.com.cn）的股份确权公告，尽快完成股份确权手续，并办理加挂资金账

户等交易结算手续。

2025年5月21日，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中航产融” ）收到上海证券

交易所作出的《关于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2025〕117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决定终止公司股票上市。

一、终止上市股票的证券种类、证券简称、证券代码、终止上市决定日期

（一）证券种类：人民币普通股

（二）证券简称：中航产融

（三）证券代码：600705

（四）终止上市决定日期：2025年5月20日

二、终止上市决定的主要内容

2025年5月21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的《关于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止上

市的决定》（〔2025〕117号），决定主要内容如下：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关于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主动终止上市的申请及相关文件收悉。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第9.7.9条和第9.7.10条

的规定，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本所同意你公司按照《股票上市规则》

第9.7.1条相关规定主动撤回公司股票在本所交易，并决定对你公司股票予以终止上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7.11条的规定，你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本所将在公告公司股票

终止上市决定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对你公司股票予以摘牌，你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

三、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9.7.11条规定，主动终止上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

易，上海证券交易所在公告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决定之日后5个交易日内对其予以摘牌，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因此，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四、终止上市暨摘牌日期

上海证券交易所于2025年5月20日作出公司股票终止上市的决定， 公司股票将于2025年5月27日终止

上市暨摘牌。

五、终止上市后相关后续事宜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并摘牌后，根据《关于完善上市公司退市后监管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退市公司

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转入全国

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依托原证券公司代办股份转让系统设立并代为管理的两网公司及退市公司板块挂

牌转让。 主办券商原则上应在摘牌后四十五个交易日内完成挂牌手续。

（一）公司将与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订《委托股票转让协议》，聘请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为代办机构（即“主办券商” ），委托其提供股份转让服务，并授权其办理证券交易所市场登记结算系统

股份退出登记、股份重新确认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退市板块股份登记结算等事宜。

（二）根据《关于退市公司进入退市板块挂牌转让的实施办法》的相关规定，退市登记业务办理期间由

主办券商负责登记公司股份，并办理股份确权、协助执法等业务。股东可到主办券商或其他具有全国中小企

业股份转让业务资格的代办券商办理股份重新确认、登记和托管手续。

（三）公司或主办券商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

公司” ）申请办理沪市退出登记手续。自完成沪市退出登记至在退市板块办理完成股份初始登记业务期间，

主办券商负责办理股份确权、协助执法及投资者证券持有和变动记录维护等业务。

（四）公司或主办券商将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为持有公司股票的个人和普通机构投资者提供证券

账户的初步转换服务。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将根据投资者的沪市证券账户信息，初步转换得到投资者可在

退市板块使用的证券账户。 证券账户转换原则请详见主办券商在退市板块发布的公司股份确权公告。 自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暨摘牌后至主办券商办理完成退市板块初始登记业务期间，请投资者不要注销初步转换得

到的证券账户，避免影响股份的登记和转让。

（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s://www.neeq.com.cn）发

布的股份确权公告，尽快完成股份确权手续，并办理加挂资金账户等交易结算手续。

六、公司股票摘牌后至退市板块挂牌前的信息披露

将由公司聘请的主办券商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https://www.neeq.com.cn）代为披露。

七、终止上市后公司的联系人、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联系人：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中航产融大厦41层

联系电话：010-65675115

电子邮箱：dongmi@avicindustry-finance.com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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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05月21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四区2号楼中航产融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63,157,55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3.817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罗继德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会议采

取现场及网络相结合的投票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转让中航西飞及中航机载股

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2,620,411 99.1495 463,014 0.7331 74,130 0.117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

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

股东中航工业转让中航

西飞及中航机载股票的

议案

62,620,411 99.1495 463,014 0.7331 74,130 0.117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 《关于子公司中航投资以非公开协议方式向控股股东中航工业转让中航西飞

及中航机载股票的议案》审议通过。 上述议案为构成关联交易的普通决议议案，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及下属单位未参与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程、程毓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工业产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股票代码：000301�股票简称：东方盛虹 公告编号：2025-052

债券代码：127030� � � � � � � �债券简称：盛虹转债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部分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江苏盛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

盛虹石化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虹石化” ）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118,692,575股，占公司总

股本（以2025年5月20日公司总股本6,611,227,217股为计算基数，下同）的16.92%。

公司近日接到股东盛虹石化通知，盛虹石化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业务。本次股份质押后，

盛虹石化累计质押公司股份数量为127,000,000股，占其持股数量的11.35%，占公司总股本的1.92%。

一、本次股东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

否

为

补

充

质

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用途

盛虹

石化

是 91,000,000 8.13% 1.38% 否 否

2025年5月21

日

2026年5月

21日

中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生产经营

盛虹石化本次质押股份主要用于生产经营。

2、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3、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2025年5月21日，盛虹石化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前质

押股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后质押

股份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 质 押

股 份 限

售 和 冻

结、标记

数量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未 质押

股份 限

售 和冻

结数量

占未质

押

股份

比例

盛虹石

化

1,118,692,575 16.92% 36,000,000 127,000,000 11.35% 1.92% 0 0.00% 0 0.00%

除前述盛虹石化质押股份的情况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均未质押。

本次盛虹石化质押股份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数占其持股总数的2.86%。

二、其他说明

盛虹石化资信状况良好，具备资金偿还能力，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

生实质性影响。 上述质押事项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披露。

三、备查文件

1、中信证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初始交易委托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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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5年4月29日向公司全体股东发出《江苏

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5-031），并于2025年5月15日

披露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7）。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14：00开始，在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盛泽镇登州路289

号国家先进功能纤维创新中心研发大楼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由副董事长计高雄先生主持。

（2）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通过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至9：25，9：30至11：30，13：00至15：00； 通过互联网

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人数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东及股东代表 332 4,523,253,874 68.4178

其中：现场出席 10 4,441,854,050 67.1865

网络投票 322 81,399,824 1.2312

（2）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

他股东）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24人， 代表股份81,400,424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312％。

（3）境外上市全球存托凭证持有人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4）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出席或列席股东会情况：

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缪汉根先生、董事杨晓玮先生、独立董事任志刚先生、监事杨方斌先生、监事周雪

凤女士、监事顾少华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出席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2、议案的表决结果：

（1）《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0,671,353 99.9429 2,075,109 0.0459 507,412 0.011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8,817,903 96.8274 2,075,109 2.5493 507,412 0.6234

（2）《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057,753 99.9514 1,803,309 0.0399 392,812 0.008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204,303 97.3021 1,803,309 2.2154 392,812 0.4826

（3）《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018,053 99.9506 1,820,709 0.0403 415,112 0.009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164,603 97.2533 1,820,709 2.2367 415,112 0.5100

（4）《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599,662 99.9634 1,516,600 0.0335 137,612 0.003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746,212 97.9678 1,516,600 1.8631 137,612 0.1691

（5）《关于支付2024年度审计费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297,674 99.9568 1,433,688 0.0317 522,512 0.011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444,224 97.5968 1,433,688 1.7613 522,512 0.6419

（6）《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0,991,753 99.9500 1,832,509 0.0405 429,612 0.00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138,303 97.2210 1,832,509 2.2512 429,612 0.5278

（7）《关于拟聘任公司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411,374 99.9593 1,228,288 0.0272 614,212 0.013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557,924 97.7365 1,228,288 1.5089 614,212 0.7546

（8）《关于公司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5-2027年）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168,967 99.9539 1,936,295 0.0428 148,612 0.003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315,517 97.4387 1,936,295 2.3787 148,612 0.1826

（9）《关于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783,974 99.9675 1,214,688 0.0269 255,212 0.00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930,524 98.1942 1,214,688 1.4922 255,212 0.3135

（10）《关于开展外汇及利率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4,521,820,874 99.9683 1,328,588 0.0294 104,412 0.002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967,424 98.2396 1,328,588 1.6322 104,412 0.1283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就2024年度独立董事工作向全体股东作了述职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陈复安、张雪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苏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